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处室文件
西建大教字（2008）061号


关于做好2008—2009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

报到注册工作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：

       本学期我校本科生开学报到注册工作已基本结束，现将全校2005—2007级未注册学生情况统计表及未注册学生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1和附件2）。学生注册汇总统计结果表明，大部分学生能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按时注册，但有少部分学生至今无故仍不注册，个别院（系）学生注册率偏低。为了进一步做好本学期学生注册工作，各院（系）应严格按照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第十条：“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。不能如期注册者，必须向学校请假，履行暂缓注册手续，否则以旷课论。未经请假及无故逾期两周不注册者，视为放弃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。确属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可以向所在院（系）提出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，经学校学生管理部门批准，办理有关手续后，方可注册。”的规定，积极开展学生学籍注册等有关管理规定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教育引导仍未注册学生尽快到学生所在院（系）办理注册手续；督促外出实习（实践）的学生，结束实习（实践）返校后，尽快到所在院（系）履行注册手续；及时完成教务管理网上注册工作。并于第7周三（10月15日）前务必将无故不注册学生名单及院（系）处理意见上报教务处教务科，学校将按有关规定对无故不注册学生进行学籍处理。 
附件:  1.  2008—2009学年第一学期未注册学生情况统计表

   2.  2008—2009学年第一学期未注册学生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九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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